附件3
综合评分方法评审规则
一、评审原则
（一）评审小组构成：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采购单位组建，成员人数为三人以上（含三人）。
（二）评审依据：本评审办法和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
（三）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二、评审方法
供应商提交的报价及资格材料经初核符合要求的进入详评，评审小组将按本评审办法和响应文件为评定依据，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
评分细则（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
（一）价格分……………………………………… 30分
1、采用一次性报价形式，即供应商报价=最终成交价，供应商报价后不可修改。
2、以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最后响应价格最低的供应商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部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供应商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供应商报价）×30。
（二）拍摄计划分………………………………… 40分
      供应商需提供拍摄计划，说明专题片制作全过程。内容包括：1.制作前期准备工作（如设备、人员配备等）。2.外出拍摄行程计划。3.视频制作后期剪辑、配音、旁白的选择和使用考虑。4.专题片制作过程需要采购方提供决策、帮助的情况。
（三）案例分……………………………………… 10分
1.近年来拍摄过宣传片、专题片和警示片（时长约10分钟、非动漫形式，下同）的，每个案例1分，满分5分。可将视频作品刻录在同一张光盘随相关材料一并寄送。
2.与各市级以上政府部门、央属企业、区直企业合作拍摄宣传片的，要求提供与采购方的合同复印件，每份合同1分，满分5分。
（四）视频观感分…………………………………… 10分
供应商提供一个之前制作最满意宣传片，从以下方面进行评分：
一档（0分）：画面质量一般，宣传片旁白表述不明确，宣传片制作形式较差，无法展现宣传目的。
二档（5分）：画面质量较好，宣传片旁白表述较明确，宣传片制作形式普通，基本展现宣传目的。
三档（10分）：画面精美，宣传片旁白表述明确，视频制作形式新颖，完全展现宣传目的，并包含偶发事件特写镜头。
（五）增值服务分…………………………………… 10分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承诺提供宣传编写剧本及修改建议服务的，得10分，缺一项此项不得分。（合同签署内容根据供应商承诺事项签订）
总分值=（一）+（二）+（三）+（四）+（五）
三、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
    根据供应商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分，按照得分由高到低顺序得出成交候选人名单，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最后报价（不计算价格折扣）由低到高排序，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不计算价格折扣）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排序。成交原则为排序顺位第一的供应商。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顺位选择第二排名的供应商，以此类推。

